


[bookmark: _Toc145323280]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未就业随军配偶
[bookmark: _Toc145323281][bookmark: _Toc26730]一、服务依据
【部门规章】
《关于未就业随军配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后联〔2011〕3号）
[bookmark: _Toc145323282][bookmark: _Toc6734]二、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bookmark: _Toc145323283][bookmark: _Toc20000]三、行使层级
区级
[bookmark: _Toc145323284][bookmark: _Toc24031]四、服务对象
自然人
[bookmark: _Toc145323285][bookmark: _Toc22000]五、办结时限
法定：45个工作日
承诺：45个工作日。网上申请的，10个工作日反馈受理结果，通过的可下载《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联系函》交给部队，办理后续业务。全部办结需45个工作日。
六、受理业务部门名称：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窗口
七、办理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2号
[bookmark: _GoBack]邮 编：	100062
办公时间：	全月工作日办理，取号时间上午8:30至下午17:30
八、联系电话：	65006161（2024年4月1日启用）
[bookmark: _Toc145323286][bookmark: _Toc15615]九、受理条件
职工需在本市正常参保，个人可通过互联网办理，也可到社会保险代办机构的服务窗口办理。
十、申请材料
通过互联网申报并上传材料由社保后台审核或到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机构现场提交材料：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数量
	形式
	要求

	1
	军队后勤（联勤）机关财务部门开具的《未就业随军配偶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1
	原件
	

	2
	《未就业随军配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
	1
	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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